
9.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鎮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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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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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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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鍾

秀

雯

61

年

11

月

17

日

女

臺

灣

省

台

北

縣

無 莊敬高中

現任婦女防火宣導隊分隊長

現任救國團虎尾團委會會長

現任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志願服務隊隊長(實

物銀行)

第十九屆虎尾鎮鎮民代表

虎尾國小愛心服務隊第九任主委

一、協助推動鎮政

二、監督鎮政督促公所為民服務

三、服務社會造福人群

四、調解糾紛促進地方團結繁榮

用溫柔的力量做對的事

2
王

秀

卿

50

年

4

月

4

日

女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無
1.馬光國小

2.大成商工

1.自然美國際事業機構主持人。2.青溪婦聯會

虎尾支分會　總幹事3.中華民國婦聯會虎尾支

會　總幹事4.雲林國中音樂班家長會長5.虎尾

國小愛心媽媽委員6.虎尾德興宮志工。

傾聽民意，用心服務

關懷弱勢，資源共享

綠化生活，交通便利

爭取建設，督導鎮政

善盡職責，完善民生。

3
李

素

娥

47

年

9

月

13

日

女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環球科技大學管理

學學士畢業土庫商

工職校

虎尾鎮第20屆鎮民代表雲林縣老吾老關懷協會

理事長雲林民主進步黨評議委員虎尾龍善寺念

佛會副會長虎尾鎮養生健康操理事虎尾鎮慢跑

協會理事虎女獅子會前會長佛光會虎尾分會會

員虎尾魅力商圈協會會員財團法人信義育幼院

顧問雲林縣愛無礙關懷協會理事

一、督促政府如期完成虎尾鎮綜合社會福利館(坐落圖書館旁)之興建及周邊休憩規劃。

二、敦請公所覓地規劃完善設施的虎尾鎮老人多功能會館建設案。

三、延續爭取老、弱、婦、孺應有的福利，如推動社區長照關懷據點：

    爭取弱勢族群及婦女、新住民職能訓練課程經費以及增加高齡失業者二次就業機會。

四、督促公所提高各里活動中心使用率、凝聚里民敦親睦鄰向心力。

五、督促、改善水溝、農水路疏通，路燈維護及增強道路安全設施。

4
李

政

峯

65

年

10

月

29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安慶國小畢業。

東南技術學院專科

部土木科畢業。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

系畢業。

民主進步黨雲林縣黨部副執行長。

立法委員蘇治芬祕書。

霧峰高爾夫球場經理。

5
戴

清

吉

40

年

9

月

6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無

學歷(一)立仁國小

畢業。

(二)崇德國中

補校畢業

。

經歷：興南里第12、13屆里長。虎尾鎮民代表

會14至20屆代表。安慶國小26至29屆家長會

長。大成商工83至85年家長會長。崇德國中

89、90年家長會長。虎尾高中92、93年家長會

長。虎尾派出所義警顧問。虎尾鎮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顧問。

一、善盡民代職責，嚴格監督鎮政革新，落實公共建設，為鎮民喉舌，全面貼心服務。

二、極力推動，落實老人、弱勢族群、婦幼受暴虐通報據點、身心障礙者等福利措施。

三、配合各級民代爭取經費，規劃北港溪河堤連結台糖同心公園及往興南鐵橋步道為親水公園，供鎮民運動休閒。

四、督促鎮公所，確實強化各里排水系統整治，免遇大雨就淹水之苦。

五、改善鎮內環保，加強綠美化環境，提昇教育品質，打造有活力新虎尾。

6
王

彥

量

58

年

11

月

22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立仁國民小學

揚子中學

開明高職

凱達格蘭學校國家政策領導班第十一期結業。

虎尾東仁國中第二、三屆家長會長。大成商工

第一○二年度家長會長。民進黨虎尾聯絡處主

任。現任平和國小家長會副會長。雅禾唐裝、

震威武術館負責人。揚子中學校友會理事。平

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第20屆虎尾鎮民代

表。

一、積極推動、爭取經費來落實第20屆任內(活化打造台糖鐵橋成為虎尾之天空之橋，並可帶動沿岸安慶里、興南里繁榮)之提案。

二、針對鎮內區域，人口較廣大之里，協助並配合來完成區域重劃之分里工作，以達平衡、資源共享之目的。

三、配合上級單位，積極提案爭取，使其鎮內馬路平整、排水暢通、路燈明亮以維護鎮民基本福利。

四、認真協助各里發展協會順利運作，輔導成立社區巡守隊及長青食堂等項惠民計劃。

五、協調公所各單位加強服務親切度及實施便民服務滿意度之評等，來打造政府、民眾一家親的融洽生活圈。

六、全力督促第20屆代表會任內所通過的提案都能依照進度完成工作。

7
林

武

正

61

年

11

月

16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民

主

進

步

黨

中正國小、虎尾國

中、土庫商工、環

球科技大學企業管

理學士、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休閒遊憩

系碩士。

立委劉建國特別助理。第19、20屆虎尾鎮民代

表。臺灣電競協會監事。虎尾青商會2009年會

長。民進黨執行委員。虎尾警察局民防副中隊

長。Ｃ級桌球教練。中正國小校友會理事。新

雲林之聲電台董事。李進勇縣長競選團隊。

一、堅持劉建國立委好央甲服務團隊的服務精神，您來電本人親自服務，服務不分區。

二、守護基層正義，保護弱勢族群，關懷居住環境。

三、推動樂暢人生學堂，讓鄉親從學習書法、音樂等藝文，讓身心靈更健康快樂。

四、持續關心推動虎尾糖廠老宿舍群再造工程進度，再現糖都新風貌。

五、持續推動發展體育活動，積極協辦各運動賽事。

六、推動惠來殯儀館綠化並改善相關設備及環境，使其能讓往生者有尊嚴的走完人生最後旅程。

七、我愛台灣、愛雲林更愛我的故鄉虎尾，讓虎尾的美好的一切被看見，我是驕傲的虎尾人。

8
林

嘉

弘

59

年

5

月

17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無

1.虎尾國小。

2.虎尾國中。

3.西螺農工。

4.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

1.雲林縣警察局刑警大隊。2.西螺分局偵查隊

小隊長。3.虎尾分局偵查隊小隊長。4.二崙鄉

公所機要秘書。5.虎尾鎮民代表會秘書。6.虎

尾調解委員會秘書。

一、爭取經費，促進地方繁榮。

二、加強社區聯防，強化治安。

三、關懷弱勢，提升社會福利。

四、落實社區發展，重視基礎建設。

五、重視地方特色，發展觀光。

六、爭取企業進駐，活化經濟。

9
王

淑

卿

54

年

9

月

27

日

女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無 國立土庫商工畢業

一、曾任第十九屆虎尾鎮鎮民代表。

二、現任虎尾國小愛心服務隊副主委。

三、現任青溪婦女協會虎尾會副理事長。

四、現任虎尾鎮調解委員會委員。

五、現任國際獅子會300D1區虎女會理事

一、推動虎尾社區發展，落實老人日間照顧及長期照顧。

二、爭取幼兒教育補助及婦女權益保障。

三、為軍公教人員權益發聲，保障軍公教退休撫卹權益。

四、爭取虎尾鎮公共設施建設。

五、爭取虎尾鎮環保安全之建設。

10
黃

貴

香

48

年

9

月

15

日

女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崇德國中
宥宏公司董事長

現任：虎尾農會代表

一、反映地方民意

二、督促虎尾鎮政

三、關懷弱勢族群

四、爭取婦幼權益

五、推廣在地農產

雲林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應選名額 8 名、婦女保障名額 2 名

臺灣省雲林縣虎尾鎮民代表會第21屆鎮民代表選舉第1選舉區選舉公報

　　臺灣省雲林縣虎尾鎮民代表會第21屆鎮民代表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
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
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 1 選舉區包括
東仁里、新興里、公安里、德興里、中山里、西安里、安慶里

平和里、興南里、新吉里、穎川里、延平里、建國里、立仁里

反 賄 選 ， 斷 黑 金 人才當選，地方好將來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107年11月2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

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繼續居住者，有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

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七年八月

十六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

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

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

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

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

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

次

相
片
欄

相

片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姓  
 

名

一、防堵黑金。

二、關懷弱勢。

三、增設公有停車場，解決停車問題。

四、引入公享單車，並充分管理。

五、為鎮民把關權益，開源節流。

六、活化虎尾公所名下財產用地。

七、向中央爭取經費，建設大虎尾地區。

八、督促虎尾公所管轄之道路、水溝責任劃分清楚。

九、創立平台讓更多優秀人才敢勇於參選基層里長、代表。

十、關懷新住民，定期舉辦娘家年節活動，讓新台灣之子以自己的母親為榮。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鎮長選舉公報本公報單面編印一張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107年11月2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包括當日)以前

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

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

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繼續居住者，有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

（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

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七年

八月十六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

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

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

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7.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

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

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

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

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

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

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

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鎮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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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王清煌 44年11月1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虎尾國中畢

業

(一)虎尾鎮民代表會第

屆鎮民代表。(二)虎尾

鎮調解會第三十三屆主席。

(三)雲林縣後備指揮部顧

問。(四)虎尾鎮埒內里拱雲

宮前任主任委員。

一、督促鎮公所落實施政，造福鎮民。

二、改善鎮內老舊水溝道路，提昇生活品質。

三、督促虎尾鎮都市計劃擴編通盤檢討時，鎮內158線文科路二旁未重

劃土地，納入都市計劃內檢討，以利地方發展及繁榮。

四、爭取提昇鎮立幼兒園教育環境及經費。

五、建議設點關懷外籍配偶，生活文化、語言講習及生活諮詢。

2 陳明聖 69年8月28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立仁國小

崇德國中

大成商工

環球技術學

院附設商業

專科進修學

院

廉使守望相助隊總幹事

廉使永興宮總務組長

廉使國小家長副會長

夜市慈愛組織虎尾區聯絡人

中華道教玄天上帝弘道協會

副祕書長

一、專業監督鎮政

二、反映基層民意，爭取地方村里建設

三、關懷弱勢族群及落實福利政策

四、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全力為民服務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雲林縣虎尾鎮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編號 場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指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135 埒內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埒內里10鄰143-5號 埒內里5～11、19鄰

136 拱雲宮 虎尾鎮埒內里174號 埒內里1～4、12～18、20鄰

137 堀頭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堀頭里52號旁 堀頭里

138 安溪里活動中心 虎尾鎮安溪里1鄰6號 安溪里5～10鄰

139 中正國小 虎尾鎮安溪里1鄰林森路一段64號 安溪里1～4鄰

140 興中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興中里12鄰83號 興中里

141 廉使新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廉使里1020號 廉使里1～10鄰

142 廉使舊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廉使里1020號旁 廉使里11～19鄰

1.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2.選前受賄不是福，賄選人士必貪污。

3.選前如買票，選後撈鈔票。

4.檢舉賄選要勇敢，政治清明有期盼。

5.民主ㄟ頭家，選票嘸通賣。

6.鈔票換選票，肯定搞一票。

7.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8.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檢舉鎮長、鎮民代表、里長候選人
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最高獎
金新台幣五十萬元。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案：0800-024-099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電話：05-6329183

檢舉有獎金，絕對保密檢舉人身分

雲林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應選名額 2 名第 2 選舉區包括 埒內里、堀頭里、安溪里、興中里、廉使里

反 賄 選 ， 斷 黑 金 人才當選，地方好將來

臺灣省雲林縣虎尾鎮民代表會第21屆鎮民代表選舉第2選舉區選舉公報

臺灣省雲林縣虎尾鎮民代表會第21屆鎮民代表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
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
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本公報單面編印一張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鎮長選舉公報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107年11月2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包括當日)以前

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

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

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繼續居住者，有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

（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

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七年

八月十六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

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

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

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7.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

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

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

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

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

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

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

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鎮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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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周世龍 46年3月16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萬能高職畢

業

曾任：雲林縣汽車貨運商業

同業公會理事長、虎

尾鎮惠來里長、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

現任：雲林縣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雲林縣汽車貨

運商業同業公會顧

問、虎尾鎮民代表會

代表

以鐵腕魄力監督鎮政，熱血柔情服務鎮民，人飢己飢之同理心爭取資源

福利，以專業全職，喚起鎮民生命力，打造人性化新城市

(監督市政)

一、監督公所預算執行，為人民荷包把關

二、監督鎮政電子化，充實公所網站內容。

三、監督施政，尊重民意需求，施政透明化。

(紮根教育)

一、爭取提高教育品質與資源，建立學校發展特色。

二、整合社會資源，全力推動不同性質優質活動、藝文風氣，提供孩子

充滿創意的學習環境。

(健康政策)

一、持續爭取維持國小學童營養午餐補助，讓孩子吃得健康、安全與營

養。

2 林進元 62年8月31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中溪國小

虎尾國中

虎尾國中副會長

虎尾慈龍宮宮主

虎尾慈龍宮慈善會創辦人

一、爭取四堡內建設。

二、為弱勢團體爭取福利。

三、監督公所政策性建設。

3 陳慶芳 46年12月26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大德商工 虎尾鎮民代表79～107年 為民服務

檢舉鎮長、鎮民代表、里長候選人
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最高獎
金新台幣五十萬元。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案：0800-024-099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電話：05-6329183

檢舉有獎金，絕對保密檢舉人身分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雲林縣虎尾鎮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編號 場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指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143 萬善堂 虎尾鎮惠來里201號 惠來里1～5、16～19鄰

144 惠來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惠來里113號 惠來里6～15鄰

145 中溪國小(一甲) 虎尾鎮頂溪里下過溪63號 頂溪里1～8鄰

146 中溪國小(課輔教室) 虎尾鎮頂溪里下過溪63號 頂溪里9～16鄰

147 中溪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中溪里溪埔10-1號 中溪里

148 三塊厝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下溪里三塊厝7-2號 下溪里

雲林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應選名額 2 名第 3 選舉區包括 惠來里、頂溪里、中溪里、下溪里

反 賄 選 ， 斷 黑 金 人才當選，地方好將來

臺灣省雲林縣虎尾鎮民代表會第21屆鎮民代表選舉第3選舉區選舉公報

臺灣省雲林縣虎尾鎮民代表會第21屆鎮民代表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
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
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本公報單面編印一張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鎮長選舉公報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107年11月2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包括當日)以前

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

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

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繼續居住者，有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

（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

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七年

八月十六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

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

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

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7.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

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

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

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

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

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

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

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鎮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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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樹泉 53年11月20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元培醫專　

放射科畢業

崇德國中第

八屆畢業

大屯國小第

三十二屆畢

業

若瑟醫院　放射師

陳樹泉代書事務所負責人

第20屆虎尾鎮民代表

東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一、爭取預算經費，強化村里基礎建設。

二、整治村里淹水區段，疏洪排水溝渠暢通。

三、大屯公墓公園綠美化，整頓淹水、積水，道路拓寬交通便利。

四、爭取三合里活動中心，易地重建經費，解決空間不足，興建新大

樓，提供里民活動場所。

五、監督鎮政，提升服務品質，簡政便民快速效率，積極下鄉深耕，徹

底解決里民問題。

六、高鐵特區、墾地里公園，活化提升利用親民空間，建設體健運動設

施，爭取經費補助。

七、東屯里高鐵南側聯外道路，環境綠美化，提升新風貌。

八、協助社區爭取補助經費，營造社區多元化關懷老人據點，照護弱

勢，新能量活力提升。

九、鄉村都市化，土地利用價值提升活化，鼓勵新住民移居，帶動地區

人口回流。

1.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2.選前受賄不是福，賄選人士必貪污。

3.選前如買票，選後撈鈔票。

4.檢舉賄選要勇敢，政治清明有期盼。

5.民主ㄟ頭家，選票嘸通賣。

6.鈔票換選票，肯定搞一票。

7.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8.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檢舉鎮長、鎮民代表、里長候選人
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最高獎
金新台幣五十萬元。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案：0800-024-099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電話：05-6329183

檢舉有獎金，絕對保密檢舉人身分

編號 場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指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109 東仁國中(103) 虎尾鎮東仁里東明路85號 東仁里8～11、13、22～27、30、31鄰

110 東仁國中(101) 虎尾鎮東仁里東明路85號 東仁里1～7、12、14～21、28、29鄰

111 虎尾寺 虎尾鎮新興里民生路48號 新興里1～19鄰

112 新興宮 虎尾鎮新興里新生路141號 新興里20～26鄰

113 虎尾鎮老人會 虎尾鎮公安里新興路173號 公安里15～33鄰

114 龍善寺 虎尾鎮公安里新興路94號 公安里1～14鄰

115 基督長老教會 虎尾鎮德興里公安路197號 德興里1～6、8、10～14、17～23鄰

116 虎尾天主堂 虎尾鎮德興里北平路77號 德興里7、9、15～16、24～30鄰

117 福安宮 虎尾鎮中山里新生五路13號 中山里

118 虎尾科技大學 ATB0101 虎尾鎮西安里文化路64號 西安里1～18鄰

119 虎尾科技大學 ATB0102 虎尾鎮西安里文化路64號 西安里19～31鄰

120 立仁國小（一乙） 虎尾鎮立仁里立仁街40號 立仁里11～20鄰

121 立仁國小（一戊） 虎尾鎮立仁里立仁街40號 立仁里1～10鄰

122 立仁國小（一己） 虎尾鎮立仁里立仁街40號 立仁里21～31鄰

123 安慶國小 虎尾鎮安慶里民主路36號 安慶里

124 平和國小(藝術與人文教室) 虎尾鎮平和里光復路22號 平和里1～3、11～14、29鄰

125 平和國小(社會科教室) 虎尾鎮平和里光復路22號 平和里4～10鄰

126 虎尾鎮多功能活動中心 虎尾鎮平和里大成街123號 平和里15～28鄰

127 雲林監獄羽球館 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興南里9～16鄰

128 興南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興南里興南57號之5 興南里1～8鄰

129 新吉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新吉里10鄰61-1號 新吉里1～3、6～10、15鄰

130 新吉社區活動中心旁 長壽俱樂部會館 虎尾鎮新吉里10鄰61-1號旁 新吉里4～5、11～14鄰

131 穎川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穎川里頂南195-1號 穎川里2～12鄰

編號 場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指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132 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活動中心 虎尾鎮穎川里林森路二段541號 穎川里1、13、14、15鄰

133 下湳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延平里下湳14-2號 延平里

134 大屯國小拯民分校 音樂教室 虎尾鎮建國三村10號 建國里

135 埒內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埒內里10鄰143-5號 埒內里5～11、19鄰

136 拱雲宮 虎尾鎮埒內里174號 埒內里1～4、12～18、20鄰

137 堀頭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堀頭里52號旁 堀頭里

138 安溪里活動中心 虎尾鎮安溪里1鄰6號 安溪里5～10鄰

139 中正國小 虎尾鎮安溪里1鄰林森路一段64號 安溪里1～4鄰

140 興中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興中里12鄰83號 興中里

141 廉使新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廉使里1020號 廉使里1～10鄰

142 廉使舊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廉使里1020號旁 廉使里11～19鄰

143 萬善堂 虎尾鎮惠來里201號 惠來里1～5、16～19鄰

144 惠來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惠來里113號 惠來里6～15鄰

145 中溪國小(一甲) 虎尾鎮頂溪里下過溪63號 頂溪里1～8鄰

146 中溪國小(課輔教室) 虎尾鎮頂溪里下過溪63號 頂溪里9～16鄰

147 中溪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中溪里溪埔10-1號 中溪里

148 三塊厝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下溪里三塊厝7-2號 下溪里

149 東屯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東屯里大屯72號 東屯里

150 西屯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西屯里大屯162-2號 西屯里

151 芳草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芳草里69-1號 芳草里

152 墾地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墾地里3鄰墾地51號 墾地里

153 北溪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北溪里81-1號 北溪里

154 三合社區活動中心 虎尾鎮三合里4鄰舊部31-1號 三合里

1 0 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雲林縣虎尾鎮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雲林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灣省雲林縣虎尾鎮民代表會第21屆鎮民代表選舉第4選舉區選舉公報

臺灣省雲林縣虎尾鎮民代表會第21屆鎮民代表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
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
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反 賄 選 ， 斷 黑 金 人才當選，地方好將來

應選名額 1 名第 4 選舉區包括 東屯里、西屯里、芳草里、墾地里、北溪里、三合里

本公報單面編印一張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鎮長選舉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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